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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4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山西焦化         编号：临2019-054号 

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

控股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 

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进展公告 

 

特别提示：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控股子公司项目概述 

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焦飞虹”）

60 万吨/年甲醇制烯烃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烯烃项目”）于 2011 年立项，

2012年 12 月获得山西省发改委核准，由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山焦飞虹实施。 

山焦飞虹项目包括烯烃项目、100万吨/年焦炉煤气制甲醇综合改

造项目（简称“焦炉煤气制甲醇项目”）等，总投资约 154.75 亿元。 

（一）项目投资进展及完成情况 

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，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4.95 亿元，上述项目

立项批复，环评、能评等专项手续已办理完成。征地拆迁总占地 3130

亩，其中 2204 亩已征并完成拆迁清表，926 亩已取得规划指标。烯烃

项目 9 台（套）长周期设备于 2016 年底全部到货。现场施工已完成 1650

亩用地范围内“四通一平”、挡墙护坡、临时道路、主装置地基预处

理、甲醇罐区、综合仓库、部分地下管道建设等工作。 

（二）项目进展较慢的原因 

1、烯烃项目每年需要甲醇原料 180万吨，该项目初期可研报告中，

甲醇原料来源为：45 万吨由公司内部供应，其余 135 万吨外购。2014

年后，石油价格下降，烯烃价格随之下降，甲醇制烯烃利润空间减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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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甲醇装置规模小，产地分散，且随着焦化市场萎缩，开工率低，

供应量不足且不稳定，存在安全运输风险。为了降低市场风险和安全

运输风险，公司原规划建设焦炉气制甲醇项目和 100万吨/年煤制甲醇

（以下简称“煤制甲醇”）项目，以保障烯烃项目的原料供应。 

2、确定自建甲醇项目后，经过可研、论证、申报等程序，其中：

焦炉气制甲醇项目于 2015 年 9 月获得山西省发改委备案，能评、环

评等手续办理完成，基础设计完成；煤制甲醇项目于 2019 年 2 月获得

山西省发改委核准。 

3、根据烯烃项目可研报告，该项目中甲醇原料费用约占烯烃成本

的 80%-82%，甲醇原料的稳定供应是影响烯烃项目竞争力的关键因素。

由于两个原料甲醇项目的可研、审批、设计等事项，调整了总体项目

进度计划。 

4、为降低投资成本和维护运行费用，提高项目核心竞争力，对三

个项目一体化规划、设计，对三个项目的总图布置、公辅设施进行整

合优化。 

5、基于煤制甲醇项目地处汾渭平原的临汾市，煤炭消费减量替代

指标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落实难度大，结合山西省焦化产业政策，

在充分考虑第三方可行性分析及专家论证意见的基础上，调整项目建

设方案，2019 年 9 月，终止煤制甲醇项目，继续建设烯烃项目和焦炉

煤气制甲醇项目，其余甲醇原料通过山焦飞虹所在地周边甲醇生产企

业等途径供应。 

综上，为了保证烯烃项目甲醇原料安全稳定供应，降低项目风险，

项目规划配套建设甲醇项目，并结合环保政策要求、山西省焦化产业

提质升级和山西省焦化产业政策，对项目建设方案进行优化调整，加

上前期相关可研、论证、报批程序较为复杂，烯烃项目进展较慢。 

（三）环保方面 

项目在基础设计阶段，充分考虑环保政策要求和相关规范标准，

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，取得了政府的批复。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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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进行污染处理设计，确保项目投产后达标排放。污水零排放系统：

污水处理装置采用“预处理+生物处理+超滤+反渗透”工艺；中水回用

装置采用“超滤+反渗透+钠滤分盐成套膜浓缩”技术；蒸发结晶装置

采用“三效蒸发成套零排放”技术等。废气处理：锅炉烟气处理，采

用“低氮燃烧+SNCR+SCR 脱销+布袋除尘+氨法脱硫+高效除雾”技术，

处理后废气达到超低排放标准；低温甲醇洗废气，采用低温等离子废

气处理技术；工艺废气，收集后送火炬处理等。固废处理：锅炉灰渣、

气化粗渣等送水泥厂综合利用；蒸发结晶产生的杂盐生产氯化钠、硫

酸钠；渣盐、废催化剂、生化污泥、废矿物油等危险废物送有资质的

厂家处理等。 

（四）下一步计划 

山焦飞虹将在完成整体项目一体化规划的基础上，统筹安排进度

计划。 

1、山焦飞虹项目预计将于 2020 年底启动建设，从 EPC 开工到投

产，周期为 29 个月左右。 

2、公司将按照“三化一型”原则，继续向烯烃下游项目产业链延

伸。 

二、控股子公司历次增资情况 

为促进公司焦化产业优化升级，延长煤—焦—化产业链，实现资

源综合利用，公司与山西焦煤交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

焦交通”）共同出资成立山焦飞虹，筹建烯烃项目（焦炉煤气制甲醇为

原料）。飞虹化工首期注册资本金为 61,224 万元，其中公司以土地及

部分货币出资 31,224万元，占股比例 51%；山焦交通以货币出资 30,000

万元，占股比例 49%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3 日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《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

资设立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临 2013-028 号）。 

为了加快山焦飞虹所承担的烯烃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建设进度，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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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山西省国资委晋国资改革函〔2013〕650 号《关于山西焦煤集团飞虹

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意见》，公司与关联方山焦交通共同

按出资比例向山焦飞虹增资。增加注册资本 53,061.20 万元，其中：

公司按 51%的持股比例增资 27,061.20万元，山焦交通按 49%持股比例

增资 26,000 万元。增资完成后，山焦飞虹注册资本将变更为

114,285.20 万元，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4

年 1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《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

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临 2014-003 号）。 

为了加快山焦飞虹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建设进度，公司拟以现金

110,000万元向山焦飞虹增加注册资本金，山焦交通放弃本次增资。本

次增资完成后，山焦飞虹注册资本由 114,285 万元变更为 224,285 万

元，公司出资比例变更为 75.03%，山焦交通出资比例变更为 24.97%。

该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

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《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

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52 号）。 

三、为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必要性 

（一）山焦飞虹项目前景 

烯烃项目在 2018 年之前，陆续完成了征地拆迁、“四通一平”、

挡墙护坡、临时道路、主装置地基预处理、甲醇罐区、综合仓库、部

分地下管道建设等工作。按照目前项目规划，烯烃项目拥有充足的甲

醇原料供应，烯烃项目整体实施后，会给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。 

（二）烯烃项目与公司目前产业链的关系 

山西省有煤炭和炼焦优势，延长煤—焦—化产业链，发展煤制油、

煤制天然气和煤制烯烃是山西省现代煤化工产业的三大方向。“十二

五”期间，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山西省委、省政府“以煤为基、以煤兴

产、以煤兴业、多元发展”的转型跨越发展战略，依托山西焦煤集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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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优势和平台，公司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，规划建设烯烃

项目。 

发展甲醇制烯烃新型煤化工产业，符合国家能源产业政策，符合

我国煤化工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，符合国家节能减排的大政方针和低

碳经济的发展要求，是国家产业政策倡导的循环经济发展项目。山西

焦化现有甲醇生产装置产能可达到 40 万吨/年，烯烃项目的实施将使

公司本身的甲醇和周边甲醇产品实现就地转化，将有利于提高焦炉气

资源的综合利用率，巩固和提升煤焦化产业，在延伸公司煤—焦—化

产业链的同时，还可为公司化工产业开创新的发展空间，对促进公司

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，将会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。 

（三）增资的依据与必要性 

烯烃项目于 2012年 12月批复，投资额 85.8亿元；甲醇项目于 2015

年 9 月批复，投资额 68.95亿元，两项目投资额合计 154.75 亿元。根

据国务院《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09〕27 号）“煤炭、电石、铁合金、烧碱、焦炭、黄磷、玉米深加

工、机场、港口、沿海及内河航运项目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最

低资本金比例为 30%”的规定，两项目需资本金 46.425 亿元，前期已

注入资本金 11.4285 亿元，近期公司拟注入 11 亿元资本金待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后再行增资，未来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尚需注入 23.9965

亿元资本金。 

近期，甲醇制烯烃一体化项目已通过第三方评价和专家论证，结

合山西省煤化工产业政策，认真研究项目建设调整方案，稳步推进项

目建设。根据山焦飞虹字〔2019〕14 号文件《关于注入项目资本金的

请示》，山焦飞虹申请山西焦化分期注入 11 亿元项目资本金。为了加

快山焦飞虹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建设进度，公司拟以现金 11 亿元向山焦

飞虹增加注册资本金，该事项于 2019年 12 月 30 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

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发布的《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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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 2019-050号）。 

山焦飞虹项目建设受市场环境、行业发展及宏观政策等不确定因

素的影响，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效果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鉴于投资

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，可能存在因决策等方面发生重

大变化，导致项目建设和投资收益不确定的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

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月2日 

 


